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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北海新区，登记全免费，备案材料可作为重要证据

C04 重点 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今 日 滨 州

本报12月18日讯 (通讯员
樊福军 记者 王晓霜 李运
恒) 18日，滨州市北海新区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成立新闻发布
会召开，市首家政府出资设立承
担民间借贷服务事项组织、登记、
服务与协调的综合机构——— 北海
新区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正式
揭牌。中心成立将为规范化、阳光
化民间融资和破解“两多两难”等
问题上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也将
为中小企业发展搭建一个明朗的
民间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滨州市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
记服务有限公司是2014年4月经
滨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成立
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是北
海新区管委会出资设立的国资企
业，致力于搭建政府公益性质公
共服务平台，中心登记全部免费。
据了解，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记
服务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为民间
借贷双方提供信息登记与发布、
信息配对与对接、信息咨询等。

为方便广大群众、企业办理
登记，服务中心特地引入了公证
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保险、银
行等配套服务机构，提供第三方
鉴证、资信评价、信用管理、公证、
融资担保、评估、登记、法律咨询
等“一站式、保姆式”综合性优质
服务，促进民间资金供求双方在
更大范围内达成直接借贷交易。

“同时，中心还开通了网站，对外
发布借贷供求、民间借贷利率指
数等信息。”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
局长李清华表示，在登记之前，企
业和个人可以先登陆中心网站录
入自己的资金供求信息，进行网
络远程预备案，当真正达成一致
时再到中心正式备案。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除了
给企业和个人提供资金供求信息
外、还进行民间借贷合同备案。

“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备案的优点
是在处理民间融资纠纷时，备案
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明力较高的证
据。”李清华表示，备案之后一旦
出现“老赖”，中心将会给贷方“亮
红灯”，在网站、报纸等媒体公示，
一年之内公示两次。“过了公示期
限之后还未还款的将列入黑名
单，我们也会及时向政府、银行甚
至银监局上报，这就是证据。”李
清华说，这样一来，国家机关处理
涉嫌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活动、非
法经营等案件时，备案的材料可
以作为民间融资行为合法性的重
要依据。

从“温州模式”到滨州北海新区试水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将陆续成立三家

从全国看，温州的民间
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运作模
式是最为成熟的，“温州模
式”的金融改革也成为全国
很 多 地 方 的 效 仿 对 象 ，自
2012年，全省第一家民间借
贷服务中心落户东营，全省
就开始逐步试点推广。相关
报道显示，目前，全省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已达50多
家。滨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于
晓梅介绍，全市将首先成立
三家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
心，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记
服务中心作为滨州首家，将
有力引导、规范民间融资活
动的健康发展，试水北海新
区也有模范带头作用。

2012年3月，我省出台了
《关于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发
展的意见》，确定在东营市、
临沂市和省级金融创新发
展试点县(市)及民间融资活
跃、积极承担民间融资监督
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的县

(市、区)，开展民间融资规范
引导工作试点。2012年11月
29日，东营黄河三角洲民间
借贷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这
是由东营市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会等四家单位共同发
起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是我省第一家民间借贷服
务中心。从全省看，经过两
年多的试点，民间借贷服务
中心在东营和临沂已经成
功运作。于晓梅介绍，北海
新区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
心筹备阶段就对深入温州、
东营等地进行了考察和学
习，并投资近60万元引进了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及民间
征信管理系统软件。

东营的黄河三角洲民
间借贷服务中心服务中心
秉承非营利、低成本和安全
性的原则，在东营区范围内
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中介、
登记等综合性服务。滨州市
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记服

务中心不仅学习了东营等
试点地的先进经验，逐步推
动 民 间 借 贷 阳 光 化 、规 范
化、市场化，还创新安装了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和民间
征 信 系 统 软 件 ，开 通 了 网
站，民间征信系统的安装，
有效建立了民间征信数据
信息，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指
数，为民间融资和银行信贷
提 供 参 考 依 据 。于 晓 梅 还
说，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记
服务中心只是一个开始，滨
州将陆续在各区县设立民
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并根
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发展符
合当地的特色服务机构，规
范 民 间 融 资 ，优 化 融 资 环
境，维护好金融经济秩序，
逐步推进征信体系的建设，
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及个人
能够健康融资。

本报记者 李运恒

北海新区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清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超基准利率4倍

被视为高利贷

近年来，民间非法集资甚至
构成诈骗被判刑的案件屡见不
鲜，滨州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局
长李清华介绍，北海新区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中心就是协助政府
规范民间金融行业，广泛服务中
小企业和有需要的个人，并作出
了借贷双方自行协商贷款利率，
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等相关规
定，切实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
益。

“超过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的4倍在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
心就视为高利贷就行不通，也可
以说法院只保护民间借贷双方
约 定 的 利 率 不 超 过 四 倍 利 率
的。”李清华介绍，为降低成本和
控制风险，登记的出借资金，民
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的借贷登
记原则是：每笔不低于2万元、不
高于300万元，对单一借出方原
则上不分拆资金贷出；单一借入
方，其借入资金一般不超过1500
万元，且资金供给方不超过1 0
人。借贷双方自行协商贷款利
率，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切实
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北海新区民间融资
登记服务中心除了给企业和个
人提供资金供求信息外、还进行
民间借贷合同备案，办理民间借
贷合同备案的优点是在处理民
间融资纠纷时，备案的材料可以
作为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中心一旦发现有
老赖出现就会提醒警告，如果还
是不还款就要进入黑名单了，相
关数据也会汇报到金融机构、工
商部门等。”李清华介绍，国家机
关处理涉嫌非法集资、非法证券
活动、非法经营等案件时，备案
的材料可以作为民间融资行为
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滨州一教师
非法集资被拘

非法集资犯罪在各地均有
发生，与其它经济犯罪相比，非
法集资犯罪一般都经过宣传造
势、募集资金、还本付息、最后崩
盘等环节，作案周期普遍较长。

2010年以来，滨州某高校教
师张明(化名)谎称自己生意大，
并利用高额利息吸引别人向他

“投资”，2011年8月，张明因网络
赌博，涉嫌犯赌博罪，被济宁市
公安局刑事拘留。原来，2010年4

月，张明发现一赌博网站，注册
会员后进行网络赌博。为了筹资
参与赌博，他开始借高利贷，而
为了偿还所借高利贷本金及利
息，就拆东墙补西墙，为了能借
到钱，他谎称做煤炭、化工等生
意。经调查，仅向张明直接“投
资”的就有 1 5 人，被骗款项达
3066 . 139万元。

最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张明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
成诈骗罪，依法判处其无期徒
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报记者 李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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